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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我院软件资产管理，确保软件资产安全完整，根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00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软件资产管理的暂行办法》（粤财资〔2012〕24号）和《政府会计准则第4号——无形资产》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软件资产，是指以软件载体、许可、信息化成果的拷贝（含文档资料）等形式存在的，单位价值在1，000元以上的资产，或者授权使用期限一年以上的批量同类资产。
软件资产载体包括光盘拷贝、软磁盘拷贝、硬盘拷贝、移动存储拷贝、服务器、互联网下载文件的源文件等；许可证包括产品外包装或者载体盘面上的安装序列号、原始设备制造商产品的内置信息，以及电子文档格式的授权码等。
第三条　软件资产管理应当做到合法授权、科学配置、有效使用、规范处置，确保信息安全，实现软件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政府采购、财务管理、信息技术管理相结合。
第四条　软件资产配置必须使用正版软件，明确有效期限，不得安装使用非正版软件。自行开发的软件应当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开发过程中应用第三方软件产品应当取得合法授权。
 
第二章　配置管理
    第五条　软件资产配置方式包括购置、自主开发、调剂、受赠等。软件资产能通过调剂解决的，原则上不得新增购置。各部门应该根据实际需要，结合软件资产配备标准、授权期限以及现有同类软件资产存量，综合考虑兼容性、升级、后续服务和信息安全等因素进行购置。
　　第六条　软件资产配置遵循勤俭节约、经济适用的原则，从严控制，合理配置；并严格按照《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项目招标采购管理办法（试行）》、《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预算管理办法（修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收支审批制度（暂行）》执行。
 
第三章　使用管理
    第七条　各使用部门应当明确软件资产管理人员，健立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工作规程，加强日常管理。及时按照下列规定向资产管理部门申请资产登记：
　　（一）单独购买的软件资产，根据发票据实记入资产；连同实物资产一同购买，没有单独发票的软件资产，可根据实物资产发票合并入账。
　　（二）在原有基础上重新开发、改版或者升级的软件，依据项目决算，确定发生的支出，增记资产。
（三）自行开发的信息系统应用软件，与硬件分别入账。对没有原始价格凭证的软件资产，应当参照市场价格评估后入账。
（四）取得上级或同级部门统一配发、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软件，应当视同无偿调拨的资产进行登记入账。
第八条　使用软件资产应当办理领用手续，使用人应妥善保管软件资产，不得擅自转移安装、转借和处置。
软件资产涉及出租出借事项的，按照《广东省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粤财资〔2018〕22 号）执行。
第九条　各使用部门应当定期进行软件资产清查盘点，做到账实、账卡、账账相符。对清查盘点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查明原因，说明情况，向资产管理部门反映。
第十条  软件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应当符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和保密的各项要求。
第十一条　各使用部门应当加强软件资产档案信息管理，保证软件资产安全。档案信息包括资产代码、软件载体、许可证、自开发软件源代码、开发档案、验收文件、安装说明、使用说明、流转记录等内容。
 
第四章　处置管理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软件资产可以处置：
　　（一）闲置不用超过一年以上的；
　　（二）达不到业务要求需要淘汰、报废、删除的；
　　（三）版本陈旧已不再使用的；
　　（四）已超过授权期限无法使用的；
　　（五）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处置的。
　　拟处置的软件资产，应当按照有效使用的原则，优先整合利用。确实无法整合利用的，经专业技术鉴定后进行处置。
第十三条　软件资产处置方式包括转让、捐赠、调剂、报废等。
第十四条　软件资产处置权限和程序，按照《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包含涉密信息的软件资产应当按照国家安全保密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第十五条　软件资产处置收入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上缴省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资产管理部门定期开展软件资产管理检查工作，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第十七条　自觉接受纪检、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依据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总务基建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